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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華永信字第 1030000222 號 

主旨：本公司所經理之「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暨公開說明書相關內容乙案，業經金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核准，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金管會於103 年 6 月 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22358 號函核准本基金修

正證券投資信託契約及公開說明書。 

二、依據金管會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20040303 號規

定修訂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並配合 102 年 10 月 21 日金管證投

字第 1020042494 號規定，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之修正內容，謹訂於 103

年 7 月 21 日起始生效。 

三、修正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條文與公開說明書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一)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正對照表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後)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前) 

說    明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第(一)款 

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股

票、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包

括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及交換公司債）、政府公債、金

融債券、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

書、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其他經金

管會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從事經金

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外

金融組織債券。 

第一項 
第(一)款 

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股

票、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包

括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及交換公司債）、政府公債、金

融債券、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

書、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其他經主

管機關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從事經金

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

外金融組織債券。 

明定主管機關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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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後)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前) 

說    明 

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避險

交易。 
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避險

交易。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於成立日起，投資於中華

民國境內之上市、上櫃股票、增

資或承銷股票及上市之債券換股

權利證書不得高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每季平均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刪除)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於成立日起，投資於中華

民國境內之上市、上櫃股票、增

資或承銷股票及上市之債券換股

權利證書不得高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每季平均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

牌之非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掛牌之非53、54類股」之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投資股票總金額之

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於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20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台灣

證券交易所公佈之月平均股價為

準；每股稅後盈餘以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市觀測站公佈之公司財務

預測資料中，預估稅後盈餘除以

該月最新之期末股本之發行股

數。 
2.市價淨值比為1.5倍(含本數)以
下之上市、上櫃股票。 

調整投資標的

條件至第三款。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為初次買進

之價格；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

會計師查核，且會計師需簽註無

保留意見之半年報或年報為準。 
(以下略) 

第一項 
第(三)款 

 
 
 
 
 
 
 
 
 

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為提

升基金操作彈性及投資效率之目

的，得不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

制。經理公司將參照總體經濟表

現、貨幣政策等，並於經理公司

投資決策會議決定當時景氣循環

位置(景氣循環位置分為谷底、復

甦、繁榮、高峰及衰退、蕭條等

六個不同的階段。)在景氣循環位

(新增) 
 
 
 
 
 
 
 
 

1.依據金管會

102年 10月 21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020042494
號函規定，說明

平衡型基金持

股上下限之投

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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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後)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前) 

說    明 

置處於谷底或復甦時，基金投資

於股票之總金額上限得放寬至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九十；

反之，在景氣循環位置處於高峰

或衰退時，股票部位將逐步調

降，並以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為下限。當景氣循環階段

處於繁榮或蕭條時，經理公司應

於投資決策會議調整景氣循環後

九十個營業日內，調整基金投資

部位，以符合本項第二款之投資

比例限制。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

牌之非 23、24 類股及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掛牌之非 53、54 類股」

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總金額，

不得低於本基金投資股票總金額

之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於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25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本益比在

全部上市、上櫃公司（由高至低）

後二分之一者。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買進

價格為準；計算後二分之一者本

益比時，其市價的認定以年報公

佈次月最後營業日之收盤價格為

準；每股稅後盈餘以上市或上櫃

公司最近年報公佈後次月底更新

之每股稅後盈餘。 
2.市價淨值比為 2 倍(含本數)以
下之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以買進價格

為準

 
 
 
 
 
 
 
 
 
 
 
 

；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會

計師查核之年報為準。 
 
(以下略) 

第一項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

牌之非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掛牌之非53、54類股」之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投資股票總金額之

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於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

第(二)款 

20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台灣

證券交易所公佈之月平均股價為

準；每股稅後盈餘以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市觀測站公佈之公司財務

預測資料中，預估稅後盈餘除以

該月最新之期末股本之發行股

數。 
2.市價淨值比為1.5倍(含本數)以
下之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為初次買進

之價格；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

會計師查核，且會計師需簽註無

保留意見之半年報或

 
2. 2012 年上市

公司平均本益

比為 23.62
倍，另鑒於其他

價值平衡基金

的本益比投資

限制在 25~30
倍以下，故擬將

本益比放寬至

25 倍。此外，

為避免股市面

臨如金融風暴

時上市、上櫃公

司獲利大減造

成本益比大幅

攀升或股市大

漲超過萬點，出

現本益比大幅

提升情況，爰修

訂本益比之股

價認定。 
 
3.因 2009 年來

上市公司平均

市價淨值比介

於 1.54~1.95
倍，故擬將市價

淨值比放寬為

2 倍。另鑑於公

司財務報告書

多數已改為正

式無保留意

見，且 IFRS 會

計準則僅年報

需經會計師簽

證，故將淨值改

以最新經會計

師查核之年報

為準。 

年報為準。 
(以下略) 

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第一項 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第一項 配合前揭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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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後)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修正前) 

說    明 

情況下，為達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安全及受益人權益之目的，得

不受前述有關投資比例之限制。

所謂「特殊狀況」之考量，應包

括經理公司針對國內外發生重大

政治、經濟、金融市場變動、法

令政策變更或有不可抗力情事，

以致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發佈之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

之一時之專業判斷： 
Ａ.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15%（含本

數）以上；或 
Ｂ.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

股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30%（含本

數）以上；或 
Ｃ.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10%（含本

數）以上；或 
Ｄ.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

股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20%（含本

數）以上。 
對於前述因應特殊情況所做的持

股調整，俟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

個營業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

整以符合前款規定之投資比例。 

第(四)款 情況下，為達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安全及受益人權益之目的，得

不受前述

第(三)款 

(一)、(二)

調整，酌修文

字。 
有關投資比例

之限制。所謂「特殊狀況」之考

量，應包括經理公司針對國內外

發生重大政治、經濟、金融市場

變動、法令政策變更或有不可抗

力情事，以致證券交易所及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發佈之股價指數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之專業判斷： 
Ａ.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15%（含本

數）以上；或 
Ｂ.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

股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30%（含本

數）以上；或 
Ｃ.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10%（含本

數）以上；或 
Ｄ.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

股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20%（含本

數）以上。 
對於前述因應特殊情況所做的持

股調整，俟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

個營業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

整以符合前款規定之投資比例。 

 

(二)華南永昌龍盈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說明書修正對照表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封面】 

三、基本投資方

針 
(一)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股票、

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包括可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

換公司債）、政府公債、金融債券、

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台灣存

託憑證、上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其他經金管會

(一)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股票、

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包括可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

換公司債）、政府公債、金融債券、

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台灣存

託憑證、上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其他經核准於國內 主管機關核准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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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募集發行之國外金融組織債券。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從事經金管

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避險交

易。 

內募集發行之國外金融組織債券。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從事經金管

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避險交

易。  

(二)本基金於成立日起，投資於中華民

國境內之上市、上櫃股票、增資或

承銷股票及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不得高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七十，每季平均不得低於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刪除，調整投資標的條件至第三款) 
 

(二)本基金於成立日起，投資於中華民

國境內之上市、上櫃股票、增資或

承銷股票及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

書不得高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每季平均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牌

之非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掛牌之非53、54類股」之上市、

上櫃公司股票總金額，不得低於本

基金投資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十，並應投資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本益比為20倍(含本數)以下之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台灣證

券交易所公佈之月平均股價為準；

每股稅後盈餘以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市觀測站公佈之公司財務預測資料

中，預估稅後盈餘除以該月最新之

期末股本之發行股數。 
   (以下略) 
(新增) 
 
 
 
 
 
 
 
 
 

(三)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為提升

基金操作彈性及投資效率之目的，

得不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經理

公司將參照總體經濟表現、貨幣政

策等，並於經理公司投資決策會議

決定當時景氣循環位置(景氣循環

位置分為谷底、復甦、繁榮、高峰

及衰退、蕭條等六個不同的階段。)
在景氣循環位置處於谷底或復甦

時，基金投資於股票之總金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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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得放寬至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九十；反之，在景氣循環位置處

於高峰或衰退時，股票部位將逐步

調降，並以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為下限。當景氣循環階段處

於繁榮或蕭條時，經理公司應於投

資決策會議調整景氣循環後九十個

營業日內，調整基金投資部位，以

符合本項第二款之投資比例限制。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牌之非

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之

非53、54類股」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

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投資股票總金

額之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於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25倍(含本數)以下之上市、

上櫃公司股票或本益比在全部上

市、上櫃公司（由高至低）後二分之

一者。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買進價格

為準；計算後二分之一者本益比時，

其市價的認定以年報公佈次月最後

營業日之收盤價格為準；每股稅後盈

餘以上市或上櫃公司最近年報公佈

後次月底更新之每股稅後盈餘。 
2.市價淨值比為2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以買進價格為

準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牌之非

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之

非53、54類股」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

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投資股票總金

額之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於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

；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會計師查

核之年報為準。 
 
3.經本公司審慎評估具成長性之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 
原則上當投資標的同時符合上述三項

條件之任二條件以上時，其選股方式得

依前述條件1.2.3 之順序為之。但經經

理公司之專業判斷或其他特殊考量

者，則不在此限。 

20倍(含本數)以下之上市、

上櫃公司股票。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台灣證券交

易所公佈之月平均股價為準；每股稅後

盈餘以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市觀測站公

佈之公司財務預測資料中，預估稅後盈

餘除以該月最新之期末股本之發行股

數。 
2.市價淨值比為1.5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為初次買進之價

格；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會計師查

核，且會計師需簽註無保留意見之半年

報或年報為準。 
3.經本公司審慎評估具成長性之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 
原則上當投資標的同時符合上述三項

條件之任二條件以上時，其選股方式得

依前述條件1.2.3 之順序為之。但經經

理公司之專業判斷或其他特殊考量

者，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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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四) (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

況下，為達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

全及受益人權益之目的，得不受前

述有關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

殊狀況」之考量，應包括經理公司

針對國內外發生重大政治、經濟、

金融市場變動、法令政策變更或有

不可抗力情事，以致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發佈之股價指數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之專業判斷： 
Ａ.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漲幅達 15%（含本數）以

上；或 
Ｂ.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30%（含本數）

以上；或 
Ｃ.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跌幅達 10%（含本數）以

上；或 
Ｄ.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20%（含本數）

以上。 
對於前述因應特殊情況所做的持股

調整，俟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

業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

合前款規定之投資比例。 

三)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

況下，為達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

全及受益人權益之目的，得不受前

述(一)、(二)有關投資比例之限制。

所謂「特殊狀況」之考量，應包括

經理公司針對國內外發生重大政

治、經濟、金融市場變動、法令政

策變更或有不可抗力情事，以致證

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發佈

之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之專

業判斷： 
Ａ.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漲幅達 15%（含本數）以

上；或 
Ｂ.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30%（含本數）

以上；或 
Ｃ.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跌幅達 10%（含本數）以

上；或 
Ｄ.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20%（含本數）

以上。 
對於前述因應特殊情況所做的持股

調整，俟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

業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

合前款規定之投資比例。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九、基本投資方

針及範圍簡述 
(一)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

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

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 
1.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股

票、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包

括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及交換公司債）、政府公債、金融

債券、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證券投資信託

(一)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

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

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 
1.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股

票、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包

括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及交換公司債）、政府公債、金融

債券、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證券投資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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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基金受益憑證、其他經金管會 基金受益憑證、其他經核准

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外金融組織

債券。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從事

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

避險交易。 
 

主管機關核

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外金融組

織債券。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從

事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

之避險交易。 
 

2.本基金於成立日起，投資於中華

民國境內之上市、上櫃股票、增

資或承銷股票及上市之債券換股

權利證書不得高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每季平均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刪除，調整投資標的條件至 3) 

2.本基金於成立日起，投資於中華

民國境內之上市、上櫃股票、增

資或承銷股票及上市之債券換股

權利證書不得高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每季平均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

牌之非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掛牌之非53、54類股」之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投資股票總金額之

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於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20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台

灣證券交易所公佈之月平均股

價為準；每股稅後盈餘以台灣

證券交易所股市觀測站公佈之

公司財務預測資料中，預估稅

後盈餘除以該月最新之期末股

本之發行股數。 
(2)市價淨值比為1.5倍(含本數)以
下之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為初次買

進之價格；淨值之認定，以最

新經會計師查核，且會計師需

簽註無保留意見之半年報或年

報為準。 
(3)公司審慎評估具成長性之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 
原則上當投資標的同時符合上

述三項條件之任二條件以上



9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時，其選股方式得依前述條件

1.2.3 之順序為之。但經經理公

司之專業判斷或其他特殊考量

者，則不在此限。 
3. 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為提升

基金操作彈性及投資效率之目的，得

不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經理公司

將參照總體經濟表現、貨幣政策等，

並於經理公司投資決策會議決定當

時景氣循環位置(景氣循環位置分為

谷底、復甦、繁榮、高峰及衰退、蕭

條等六個不同的階段。)在景氣循環

位置處於谷底或復甦時，基金投資於

股票之總金額上限得放寬至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九十；反之，在

景氣循環位置處於高峰或衰退時，股

票部位將逐步調降，並以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為下限。當景氣循

環階段處於繁榮或蕭條時，經理公司

應於投資決策會議調整景氣循環後

九十個營業日內，調整基金投資部

位，以符合本項第二款之投資比例限

制。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牌之

非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掛牌之非53、54類股」之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

投資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五十，並應

投資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25倍(含本數)以下之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或本益比在全部上

市、上櫃公司（由高至低）後二分之

一者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

。 
買進價格

為準；計算後二分之一者本益比時，

其市價的認定以年報公佈次月最後營

業日之收盤價格為準；每股稅後盈餘

以

(新增) 
 
 
 
 
 
 
 
 
 
 
 
 
 
 
 
 
 
 
本基金投資於「依證券交易所掛牌之

非23、24類股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

牌之非53、54類股」之上市、上櫃公

司股票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投資

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五十，並應投資

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本益比為

上市或上櫃公司最近年報公佈後次

20倍(含本數)以下之上

市、上櫃股票。 
 
 
前述本益比之股價認定，以台灣證券

交易所公佈之月平均股價為準；每股

稅後盈餘以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市觀測

站公佈之公司財務預測資料中，預估

稅後盈餘除以該月最新之期末股本之

發行股數

(2)市價淨值比為

。 
1.5倍(含本數)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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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月底更新之每股稅後盈餘。 
(2)市價淨值比為2倍(含本數)以下之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以買進價格為

準

上市、上櫃股票。 
前述投資標的之市價

；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會計師查

核之年報為準。 
(以下略) 

為初次買進之價

格；淨值之認定，以最新經會計師查

核，且會計師需簽註無保留意見之半

年報或年報為準。 
(以下略) 

4. 3.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況

下，為達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及

受益人權益之目的，得不受前

述

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況

下，為達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及

受益人權益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有關

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狀況」

之考量，應包括經理公司針對國內外

發生重大政治、經濟、金融市場變

動、法令政策變更或有不可抗力情

事，以致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發佈之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之

一時之專業判斷： 
Ａ.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指

數累計漲幅達 15%（含本數）以上；

或 
Ｂ.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漲幅達 30%（含本數）以

上；或 
Ｃ.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指

數累計跌幅達 10%（含本數）以上；

或 
Ｄ.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跌幅達 20%（含本數）以

上。 
對於前述因應特殊情況所做的持股

調整，俟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

款規定之投資比例。 

(一)、(二)有關投資比例之限制。

所謂「特殊狀況」之考量，應包括經

理公司針對國內外發生重大政治、經

濟、金融市場變動、法令政策變更或

有不可抗力情事，以致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發佈之股價指數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之專業判斷： 
Ａ.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漲幅達 15%（含本數）以

上；或 
Ｂ.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30%（含本數）

以上；或 
Ｃ.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跌幅達 10%（含本數）以

上；或 
Ｄ.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股

價指數累計跌幅達 20%（含本數）

以上。 
對於前述因應特殊情況所做的持股

調整，俟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

款規定之投資比例。 
【基金概況】 

肆、基金投資 

一、 基 金 投 資

之方針及範圍 
 

（一）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

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

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

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

櫃股票、增資或承銷股票、公司債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之【基金概況】

壹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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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包括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及交換公司債等）、政府公債、

金融債券、上市之債券換股權利證

書、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外金融

組織債券。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

從事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

之避險交易。 
(以下略)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主要內容】 
拾貳、運用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之【基金概況】

壹之說明。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之【基金概況】

肆之說明。 

 

四、特此公告。 


